
山东华联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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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报 告 摘 要

一 重要提示

1.1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

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

站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Ａ

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华联矿业

６００８８２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陆辉 孙钊

电话

０４３１－８９５７７７０１ ０４３１－８９５７７７０１

传真

０４３１－８９５７７７９９ ０４３１－８９５７７７９９

电子信箱

ｇｚ６００８８２＠ｖｉｐ．１６３．ｃｏｍ ｇｚ６００８８２＠ｖｉｐ．１６３．ｃｏｍ

1.6 2015

年度不分配现金红利

,

也不实施送股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二 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全资子公司华联股份是一家以铁矿石开采精选为主业的资源综合利用企业。华联股份的主要产品为铁精粉

,

铁精粉

的主要用途为下游钢铁企业所需重要原料。采矿端选用露天开采与地下开采相结合方式

,

其中地下开采选用竖井开采方式

,

其

中采准、支护、充填、铲装等岗位采用外包模式

,

其他关键技术岗位由华联股份自行组织

;

选矿端选用全程磁选工艺生产精矿

,

选

矿生产全部由华联股份自行组织。

通过多年努力

,

华联股份在成本控制和技术革新方面已位居国内同行业前列

,

成本进一步下降空间有限

,

华联股份业绩主

要受国际市场铁矿石价格走势影响

;2015

年国际铁矿石价格持续走低

,

普氏

62%

铁矿石指数由年初的

71.75

美元

/

吨

,

不断震荡下

行至报告期末的

43.25

美元

/

吨。本报告期内铁精粉的平均销售价格为

484.39

元

/

吨

(

不含税

),

较上年同期的

806.11

元

/

吨

(

不含税

),

同比降低

39.91%

。

报告期内

,

在经济增速放缓、房地产行业去产能力度不足、新增基础设施建设数量减少的大环境下

,

华联股份下游钢铁行

业产能过剩的局面未能出现好转

,

国内各大钢铁企业均在压缩产能

,

导致整个黑色金属采选业处于行业性弱势周期中

:

铁矿石

需求下降的影响

,

铁矿石采选加工行业整体形势持续恶化

,

铁精粉价格持续下降。

报告期内

,

公司采取现金收购方式收购妙可蓝多

100%

股权

,

以快速进入乳制品行业

,

不仅有助于提升公司业绩

,

对于公司

今后的战略转型也具有重大意义。该公司主要从事奶酪技术研发、奶酪生产销售。妙可蓝多拥有多项奶酪生产专利。目前主要

产品包括马苏里拉奶酪、车达奶酪及奶油芝士等三个系列共十多种规格的产品。妙可蓝多主要原材料从国外采购

,

销售主要

面向国内市场

,

公司产品在电商渠道具有领先优势。

三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４

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

）

２０１３

年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１

，

６２９

，

４５４

，

８７４．０５ １

，

７０５

，

０２１

，

８２７．３０ １

，

６６１

，

８４２

，

２１９．１３ －４．４３ １

，

７７４

，

６５３

，

４４６．９４

营业收入

３６０

，

８６０

，

８９１．７４ ８１１

，

２６１

，

１０１．４８ ８１１

，

２６１

，

１０１．４８ －５５．５２ １

，

００１

，

６１２

，

１０３．０７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２７４

，

９１０

，

６３５．７５ １１５

，

３０１

，

０３９．５０ １１３

，

８４５

，

６８５．２４ －３３８．４３ ２２０

，

８１３

，

９０５．１１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２８０

，

６２１

，

１１６．１９ １２３

，

２０８

，

５４２．１０ １２１

，

７５３

，

１８７．８４ －３２７．７６ ２１７

，

１０８

，

０６２．７０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１

，

０７５

，

１４５

，

４９７．６３ １

，

３５４

，

０６０

，

８４０．９０ １

，

３５９

，

９３１

，

８００．２３ －２０．６ １

，

４４８

，

１９０

，

４１４．６７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１９０

，

５４８

，

３４３．３９ ３５６

，

３２４

，

５１５．５５ ３５６

，

３２４

，

５１５．５５ －４６．５２ ３４０

，

０７４

，

９７３．２７

期末总股本

３９９

，

２３８

，

０４５．００ ３９９

，

２３８

，

０４５．００ ３９９

，

２３８

，

０４５．００ ０．００ ３９９

，

２３８

，

０４５．００

基本每股收益

（元

／

股）

－０．６９ ０．２９ ０．２９ －３３７．９３ ０．５５

稀释每股收益

（元

／

股）

－０．６９ ０．２９ ０．２９ －３３７．９３ ０．５５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

）

－２２．６３ ７．９７ ７．８３

减少

３０．６

个

百分点

１５．９３

四

2015

年分季度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第一季度

（

１－３

月份）

第二季度

（

４－６

月份）

第三季度

（

７－９

月份）

第四季度

（

１０－１２

月份）

营业收入

１０４

，

３６５

，

４０８．３４ １０８

，

６８２

，

８９７．１９ ７３

，

８５９

，

１７３．１８ ７３

，

９５３

，

４１３．０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

，

７１２

，

３２６．６２ －１４

，

９６８

，

２１７．９３ －２６

，

０１０

，

２６６．１２ －２３１

，

２１９

，

８２５．０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３

，

８９８

，

６０８．４５ －１５

，

６７９

，

４３８．３６ －２７

，

０１２

，

０２６．３９ －２３４

，

０２４

，

１５４．８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１０

，

２７３

，

９１３．７８ ２５

，

４０４

，

３７９．２９ ４２

，

８３３

，

６８８．３７ １２

，

０３６

，

３６１．９５

五 股本及股东情况

5.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２６

，

８１０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２５

，

４６４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柴琇

７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８．０３ ０

质押

７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境内自然人

亓瑛

５１

，

６２９

，

１０７ ５１

，

６２９

，

１０７ １２．９３ ０

无 境内自然人

沂源县东里镇集体资产经营

管理中心

－２５

，

７５２

，

６００ ２８

，

９９６

，

４２２ ７．２６ ０

质押

２１

，

４３８

，

５８８

其他

沂源华旺投资有限公司

－３

，

４２２

，

０００ １３

，

３５８

，

２１１ ３．３５ ０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沂源华为投资有限公司

－３

，

５２３

，

３００ ９

，

８４８

，

１２６ ２．４７ ０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董方军

６

，

２１４

，

７１１ ６

，

２１４

，

７１１ １．５６ ０

无 境内自然人

董方国

－２

，

９５６

，

６５１ ４

，

３７８

，

４００ １．１０ ０

无 境内自然人

齐银山

０ ４

，

３２９

，

１２１ １．０８ ０

无 境内自然人

湖南富兴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２

，

７９５

，

５００ ２

，

７９５

，

５００ ０．７０ ０

未知 未知

中国化工农化总公司

０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３８ ０

未知 国有法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齐银山先生与亓瑛女士系夫妻关系，董方军先生与董方国先生系兄弟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5.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六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5

年公司铁精粉销售量为

62.83

万吨

;

本报告期内铁精粉的平均销售价格为

484.39

元

/

吨

(

不含税

),

较上年同期的

806.11

元

/

吨

(

不含税

),

同比降低

39.91%

。由于

2015

年度铁精粉价格持续低迷

,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6,086

万元

,

同比降低

55.52%;

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491.06

万元

,

其中

,

因公司产品铁精粉价格持续大幅下跌

,

公司认为部分资产存在一定的减值损失

迹象

,

基于谨慎性原则

,

公司对可能发生资产减值损失的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

共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2.47

亿元。

七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7.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

,

公司应当说明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不适用

7.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

,

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会计差错更正的内容 处理程序

受影响的各个比较期间报表项目

名称

累积影响数

冲减已计提未缴纳的安全生产费

计提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５

，

９１７

，

９５８．２１

所得税费用

－

递延所得税费用

－１

，

４１０

，

９９１．２８

年初未分配利润

７

，

３２８

，

９４９．４９

7.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

,

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

,

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如下

:

子公司名称

沂源县源成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山东华联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淄博华联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淄博华银工贸有限公司

淄博华联特种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沂源县金源矿业有限公司

墨西哥华联金源可变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淄博华源矿业有限公司

华联矿业（香港）有限公司

吉林省广泽乳品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芝然乳品科技有限公司

妙可蓝多（天津）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妙可蓝多（天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北京广泽乳品科技有限公司

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及其变化情况详见本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和“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7.4

年度财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

,

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项作出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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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华联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会议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方式行使表决权。

●

本次董事会无董事对会议审议议案投反对或弃权票情形。

●

本次董事会审议议案全部获得通过。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东华联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

)

已以书面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董事会会议通知和材料。

会议于

2016

年

4

月

24

日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7

人

,

实际出席

7

人。会议由董事长柴琇女士主持

,

公

司监事列席会议。会议召集召开程序及审议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以下简称“《公司法》”

)

和《山东华联矿业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

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

一

)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下称“《证券法》”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下称“《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

对照上

市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条件

,

董事会经过对公司自身的实际情况及相关事项进行充分论证

,

认为公司符合重大资产重组

的要求及各项条件。

表决结果为

:

同意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二

)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议案》

一

)

本次重组的方式、交易标的和交易对方

公司拟以合法持有的山东华联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

下称“华联股份”

)421,322,000

股股份和沂源县源成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

下称“源成咨询”

)100%

股权

(

合称为“置出资产”

)

与吉林省乳业集团有限公司

(

下称“吉乳集团”

)

所持有的广泽乳业有限公

司

(

下称“广泽乳业”

)100%

股权和吉林市广泽乳品有限公司

(

下称“吉林乳品”

)100%

股权

(

合称为“置入资产”

)

等值部分进行置

换

,

置出资产作价超过置入资产作价的部分

,

由吉乳集团以现金方式向公司补足

(

下称“本次交易”或“本次重组”

)

。因此

,

本次重

组的标的资产为华联股份

421,322,000

股股份、源成咨询

100%

股权、广泽乳业

100%

股权和吉林乳品

100%

股权

,

交易对方为吉乳

集团。

本子议案关联董事柴琇、陈陆辉回避表决

,

由公司其他

5

名非关联董事审议表决。

表决结果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二

)

交易价格、定价依据及价款支付

本次交易以

2015

年

12

月

31

日为审计、评估基准日对置出资产及置入资产进行审计、评估

,

并以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资产评

估机构分别出具的置出资产及置入资产评估报告所确定的置出资产及置入资产的评估价值为基础

,

由公司与交易对方共同协

商确定本次交易中置出资产及置入资产的交易价格。

经预估

,

置出资产在评估基准日的预估值约为

11

亿元至

12

亿元

,

置入资产在评估基准日的预估值为

81,362.16

万元。标的资

产的最终评估值将根据相应的资产评估报告确定

,

交易价格在资产评估报告正式出具后由交易双方根据评估结果协商确定。

公司以所持有的置出资产与吉乳集团持有的置入资产等值部分进行置换

,

置出资产作价超过置入资产作价的部分

,

由吉乳

集团以现金方式向公司补足。

本子议案关联董事柴琇、陈陆辉回避表决

,

由公司其他

5

名非关联董事审议表决。

表决结果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三

)

过渡期安排

自审计、评估基准日

(

不包括基准日当日

)

起至置出

/

置入资产交割基准日

(

包括交割基准日当日

)

止之期间为过渡期。

过渡期内

,

置出资产运营所产生的盈利或亏损及因任何原因造成的净资产变动

,

均由吉乳集团享有或承担

,

置出资产于过

渡期内的期间损益及净资产变化情况不影响置出资产的交易价格。

过渡期内

,

置入资产运营所产生的盈利或因其他原因增加的净资产

,

由公司享有

;

产生的亏损或因其他原因减少的净资产

,

由吉乳集团承担

,

并由吉乳集团以现金方式就亏损部分或净资产减少的部分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广泽乳业及吉林乳品于过渡期内的损益及净资产变动情况

,

由上市公司及吉乳集团共同认可的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的

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确认的数值为准。

本子议案关联董事柴琇、陈陆辉回避表决

,

由公司其他

5

名非关联董事审议表决。

表决结果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四

)

相关资产办理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和违约责任

若交易双方或任何一方未履行或未适当、充分履行《重大资产置换协议》项下的各自的义务、责任、陈述、承诺或保证的行

为或事件

(

因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

或上海证券交易所

(

以下简称“上交所”

)

等证券监督管理机构

反对实施本次重大资产置换方案导致的除外

),

除另有约定外

,

违约方应赔偿因违约行为给守约方造成的全部损失。

本次重组完成后

,

广泽乳业及吉林乳品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华联股份及源成咨询将成为吉乳集团的子公司

,

该等公

司的独立法人地位未发生变化

,

其员工的劳动关系将不发生变化。

本子议案关联董事柴琇、陈陆辉回避表决

,

由公司其他

5

名非关联董事审议表决。

表决结果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五

)

决议的有效期

本决议的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本子议案关联董事柴琇、陈陆辉回避表决

,

由公司其他

5

名非关联董事审议表决。

表决结果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三

)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本次重组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次交易的方案为公司以合法持有的置出资产与吉乳集团合法持有的置入资产等值部分进行置换

,

置出资产作价超过置

入资产作价的部分

,

由吉乳集团以现金方式向公司补足。交易对方吉乳集团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柴琇控制的企业

,

与公司存在关

联关系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进行了事前审查并予以认可。

本议案关联董事柴琇、陈陆辉回避表决

,

由公司其他

5

名非关联董事审议表决。

表决结果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四

)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符合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经对本次交易方案进行充分论证和审慎分析

,

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四条规定

,

具体分析如下

:

1

、标的资产涉及立项、环保、行业准入、用地、规划、建设施工等有关报批事项的批复情况

本次重组的置入资产为广泽乳业

100%

的股权和吉林乳品

100%

的股权

,

置出资产为华联股份

421,322,000

股股份和源成咨

询

100%

的股权。标的资产均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或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

,

不涉及立项、环保、行业准入、用地、规划、建设施

工等有关报批事项的批复情况。

截至目前

,

广泽乳业、吉林乳品相关业务涉及的立项、环保、行业准入、用地、规划、施工建设等有关报批事项

,

已经按照相

关进度取得相应的许可证书和有关部门的批准文件。

2

、本次交易行为涉及有关报批事项的

,

应当在重组预案和报告书中详细披露已向有关主管部门报批的进展情况和尚需呈

报批准的程序

,

并对可能无法获得批准的风险做出特别提示

本次重组尚需多项条件满足后方可完成

,

包括但不限于本次重组所涉及的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等工作完成后上市公司

再次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重组报告书草案及相关议案、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方案。上述报批事项已在重

组预案中进行了详细披露

,

并已对能否获得批准以及获得批准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作出了重大风险提示。

3

、本次重组之交易对方已经合法拥有广泽乳业及吉林乳品股权的完整权利

,

不存在限制或者禁止转让的情形

;

广泽乳业

及吉林乳品不存在出资不实或者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况

;

本次重组完成后

,

广泽乳业及吉林乳品将成为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

4

、广泽乳业及吉林乳品均拥有生产经营所需的完整资产

,

本次重组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资产的完整性

,

有利于上市公司

在人员、资产、财务、机构、业务等方面保持独立。

5

、本次重组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资产质量、改善财务状况、增强持续盈利能力

,

有利于上市公司增强抗风险能力

,

有利于

上市公司避免同业竞争、规范关联交易、增强独立性。

本议案关联董事柴琇、陈陆辉回避表决

,

由公司其他

5

名非关联董事审议表决。

表决结果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五

)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

山东华联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预案

>

及其摘要的议案》

就本次重组事项

,

公司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法律法规编制了《山东华联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

易预案》及其摘要。该预案涉及本次交易的概况、公司基本情况、交易对方基本情况、拟置出资产基本情况、拟置入资产基本情

况、拟置入资产的业务与技术、标的资产预估作价及定价公允性、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风险因素以及其他重要事项等内容。

待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审计、评估工作完成后

,

公司将编制《山东华联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报告

书

(

草案

)

》等相关文件

,

并提交董事会审议。

本议案关联董事柴琇、陈陆辉回避表决

,

由公司其他

5

名非关联董事审议表决。

表决结果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六

)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

重大资产置换协议

>

的议案》

就本次重组事宜

,

公司拟与吉乳集团签署附条件生效的《重大资产置换协议》

,

该协议对本次交易的方案、本次交易的定价

依据及交易价格、资产交割、过渡期安排、目标公司的债权债务安排、人员安排、盈利预测承诺及补偿、本次交易的相关税费及

承担、陈述与保证、保密条款、协议的成立与生效、不可抗力、违约责任、协议的变更与解除、法律适用和争议解决、通知及送

达、其它等事项作了约定。本议案关联董事柴琇、陈陆辉回避表决

,

由公司其他

5

名非关联董事审议表决。

表决结果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七

)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

的议案》

就本次重组事宜

,

公司拟与吉乳集团签署附条件生效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

该协议对吉乳集团就广泽乳业于业绩承诺

期内的业绩承诺、未达到业绩承诺金额时的补偿方式等事项作了约定。

本议案关联董事柴琇、陈陆辉回避表决

,

由公司其他

5

名非关联董事审议表决。

表决结果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八

)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本次重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议案》

根据 《公司法》、《证券法》、《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

关各方行为的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本次重组已经履

行了截至目前阶段应履行的法定程序

,

该等应履行的法定程序完备

,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就本次重组向上交所提交的法律文件合法有效。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司就本次交易所提交的法律文件不

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提交法律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表决结果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九

)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组相关事宜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本次重组相关事宜的顺利进行

,

公司董事会拟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允许

的范围内全权办理本次重组的相关事宜

,

包括但不限于

:

1

、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股东大会决议

,

制定、实施本次重组的具体方案和交易细节

;

2

、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方案范围内

,

全权负责办理和决定本次重组的相关具体事宜

;

3

、修改、补充、签署、递交、呈报、执行与本次交易有关的法律文件

,

并办理与本次重组相关的申报事项

(

如有

);

4

、应监管部门的要求或根据监管部门的政策规定及市场条件发生的变化

,

对本次重组方案进行相应调整

,

批准、签署有关

审计报告、评估报告、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及其他一切与本次重组有关的报告、协议和文件的修改

;

5

、确认聘请本次交易的各中介机构

,

授权董事会确定及调整向该等机构支付的专业费用金额

;

6

、其他上述虽未列明

,

在法律、行政法规、有关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允许范围内

,

办理与本次交易有关的其他事宜。

本授权的有效期与公司本次重组相关决议的有效期相同。

表决结果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十

)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暂不召开股东大会审议本次重组相关事宜的议案》

鉴于本次交易所涉及的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等工作尚未完成

,

公司同意在相关审计、评估工作完成后再次召开公司董事

会

,

编制并披露《山东华联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草案

)

》及其摘要等相关文件。本次交易涉

及的经审计的财务数据、资产评估结果将在《山东华联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草案

)

》等相关

文件中予以披露。

在相关工作完成后

,

公司董事会将再次召开会议并审议本次交易的相关事项

,

并将发布召开公司股东大会的通知

,

提请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的相关事项。

表决结果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十一

)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公司董事会认真对照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要求

,

对公司实际情况进行逐项核

查论证后

,

认为公司具备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各项条件

,

具体如下

:

1

、公司不存在下列不得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情形

,

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

:

(1)

本次发行申请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2)

公司的权益被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严重损害且尚未消除

;

(3)

公司及其附属公司违规对外提供担保且尚未解除

;

(4)

公司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过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

,

或者最近十二个月内受到过证券交易

所公开谴责

;

(5)

公司或其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因涉嫌犯罪正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正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

(6)

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报表被注册会计师出具保留意见、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7)

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其他情形。

2

、根据本次提交董事会审议的《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

,

符合《上市

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和第三十八规定的下列条件

:

(1)

本次发行的特定对象范围符合《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规定

,

并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2)

本次发行对象不超过十名

(

本次发行对象不含境外战略投资者

);

(3)

本次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百分之九十

;

(4)

本次发行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

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认购的股份

,

三十六个

月内不得转让

;

(5)

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3

、根据本次提交董事会审议的《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以及本次发行方案

,

本次发行的股

票募集资金的数额和使用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十条规定的下列条件

:

(1)

募集资金数额不超过项目需要量

;

(2)

募集资金用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有关环境保护、土地管理等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

(3)

本次募集资金使用项目不得为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借予他人、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

,

不得直

接或间接投资于以买卖有价证券为主要业务的公司

;

(4)

投资项目实施后

,

不会与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产生同业竞争或影响公司生产经营的独立性

;

(5)

建立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制度

,

募集资金必须存放于公司董事会决定的专项账户。

4

、根据本次提交董事会审议的《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

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

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质量、改善财务状况、增强持续盈利能力

,

符合《上市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第二条的规定。

表决结果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十二

)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

,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具体方案如下

:

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股票

,

面值为

1.00

元

/

股。

本子议案关联董事柴琇、陈陆辉及孙伊萍回避表决

,

由公司其他

4

名非关联董事审议表决。

表决结果

:4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2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取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

,

在获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发行核准文件的有效期内选择适当时机实

施。

本子议案关联董事柴琇、陈陆辉及孙伊萍回避表决

,

由公司其他

4

名非关联董事审议表决。

表决结果

:4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3

、发行数量和募集资金总额

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不超过

217,629,542

股

(

含

217,629,542

股

),

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71,056.82

万元。最终发行数量以中国证

监会核准的发行数量为准。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有派息、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

,

本次发行的股份发行数量将按

照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相关规则进行相应调整。

本子议案关联董事柴琇、陈陆辉及孙伊萍回避表决

,

由公司其他

4

名非关联董事审议表决。

表决结果

:4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4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对象为包括公司控股股东柴琇及内蒙古蒙牛乳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

下称“内蒙蒙牛”

)

在内

的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

(

以下合称“认购方”

),

所有认购方均以现金方式

,

以相同价格认购本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具

体认购情况如下

:

序号 认购方 认购金额（万元） 认购数量（股） 认购比例

１．

柴琇

８５

，

０５６．８２ １０８

，

２１４

，

７８４ ４９．７２％

２．

樊祥杰

２２

，

０００ ２７

，

９８９

，

８２２ １２．８６％

３．

马伯乐

２２

，

０００ ２７

，

９８９

，

８２２ １２．８６％

４．

于航

２２

，

０００ ２７

，

９８９

，

８２２ １２．８６％

５．

内蒙蒙牛

１０

，

０００ １２

，

７２２

，

６４６ ５．８５％

６．

李伟

５

，

０００ ６

，

３６１

，

３２３ ２．９２％

７．

久泰蓝山（苏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 ６

，

３６１

，

３２３ ２．９２％

合计

１７１

，

０５６．８２ ２１７

，

６２９

，

５４２ １００％

本子议案关联董事柴琇、陈陆辉及孙伊萍回避表决

,

由公司其他

4

名非关联董事审议表决。

表决结果

:4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5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2016

年

4

月

26

日

)

。本次发行价格以不低于定价基准

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90%(

即

7.86

元

/

股

)

为原则

,

计算公式如下

: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

司股票交易总量。

根据公司与认购方的友好协商

,

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7.86

元

/

股。

若本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

,

应对发行底价进行除权

除息处理。

本子议案关联董事柴琇、陈陆辉及孙伊萍回避表决

,

由公司其他

4

名非关联董事审议表决。

表决结果

:4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6

、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限售期为

36

个月

,

限售期自股票发行上市之日起算。限售期满后

,

按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有关规

定执行。

本子议案关联董事柴琇、陈陆辉及孙伊萍回避表决

,

由公司其他

4

名非关联董事审议表决。

表决结果

:4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7

、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票将在上交所上市交易。

本子议案关联董事柴琇、陈陆辉及孙伊萍回避表决

,

由公司其他

4

名非关联董事审议表决。

表决结果

:4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8

、募集资金金额及投资项目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71,056.82

万元

(

含发行费用

),

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将全部投入以下项目

:

单位

:

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额

１

广泽乳业有限公司乳品加工中心改扩建项目

３０

，

０３０．００ ２４

，

７３６．００

２

吉林市广泽乳品有限公司恢复乳品加工建设项目—奶酪加工建设项目

６３

，

９７５．１６ ５８

，

９７５．１６

３

妙可蓝多（天津）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３５

，

５４７．８７ ３５

，

５４７．８７

４

上海芝然乳品科技有限公司改建项目

６１

，

５９７．７９ ５１

，

７９７．７９

合计

１９１

，

１５０．８２ １７１

，

０５６．８２

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

(

扣除发行费用后

)

不能满足项目投资需要的部分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或其他融资方式解决。在本

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

,

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

,

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予以置换。

在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范围内

,

公司董事会可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

,

按照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对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

投入金额进行适当调整。

本子议案关联董事柴琇、陈陆辉及孙伊萍回避表决

,

由公司其他

4

名非关联董事审议表决。

表决结果

:4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9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本次发行的决议的有效期为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发行议案之日起

12

个月。

本子议案关联董事柴琇、陈陆辉及孙伊萍回避表决

,

由公司其他

4

名非关联董事审议表决。

表决结果

:4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10

、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在本次发行完成后

,

为兼顾新老股东的利益

,

由公司新老股东按照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的持股比例共享本次发行

前公司滚存的未分配利润。

本子议案关联董事柴琇、陈陆辉、孙伊萍回避表决

,

由公司其他

4

名非关联董事审议表决。

表决结果

:4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十三

)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

山东华联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

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

,

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

,

公司董事会拟定了《山东华联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本议案关联董事柴琇、陈陆辉、孙伊萍回避表决

,

由公司其他

4

名非关联董事审议表决。

表决结果

:4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十四

)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

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

,

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

,

公司董事会拟定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本议案关联董事柴琇、陈陆辉、孙伊萍回避表决

,

由公司其他

4

名非关联董事审议表决。

表决结果

:4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十五

)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公司本次拟向包括柴琇、内蒙蒙牛在内的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其中

,

认购对象柴琇系公司控股股东

,

属于公

司关联方

;

内蒙蒙牛系公司董事孙伊萍担任董事、总裁职务的公司

,

亦属于公司关联方。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

规定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涉及关联交易。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进行了事前审查并予以认可。

本议案关联董事柴琇、陈陆辉、孙伊萍回避表决

,

由公司其他

4

名非关联董事审议表决。

表决结果

:4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十六

)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与股份认购方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包括柴琇、 内蒙蒙牛在内的不超过

10

名股份认购方就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事项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

认购协议。

本议案关联董事柴琇、陈陆辉、孙伊萍回避表决

,

由公司其他

4

名非关联董事审议表决。

表决结果

:4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十七

)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

,

公司已就前次募集资金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使用情况编制了《山东华联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报告》

,

该报告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鉴证

,

并出具了鉴证报告。

表决结果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十八

)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未来三年

(2016

年

-2018

年

)

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为完善和健全公司科学、持续、稳定的分红决策和监督机制

,

积极回报投资者

,

引导投资者树立长期投资和价值投资的理

念

,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

(

证监发

[2012]37

号

)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

市公司现金分红》

(

证监会公告

[2013]43

号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以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

在综合考虑公司发展战略、所处的竞争环境、行业发展趋势、企业盈利能力、股东回报、社会资金成本以及外部融资环境等各

项因素

,

经充分论证

,

公司制定了《山东华联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2016

年

-2018

年

)

》。

表决结果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十九

)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

<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的议案》

为了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

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

依据《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

年修订

)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山东华联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

公司董事会对《山东华联矿

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进行了修订。

表决结果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二十

)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

<

分红管理制度

>

的议案》

为进一步规范公司的分红行为

,

推动公司建立科学、持续、稳定的分红机制

,

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

,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

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

(

证监发

[2012]37

号

)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

-

公司现金分红》

(

证监会公

告

[2013]43

号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

董事会对《山东华联矿

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分红管理制度》进行了修订。

表决结果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二十一

)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具体事宜的议案》

根据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安排

,

为高效、有序地完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

,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

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公司董事会拟提请

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的全部事项

,

包括但不限于

:

1

、授权公司董事会依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和股东大会决议

,

修改、补充、签署、递交、

呈报、执行本次发行有关的一切协议和文件

,

包括但不限于承销和保荐协议、其他中介机构聘用协议、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相

关的投资协议、合作协议、核准或备案文件等

;

2

、授权公司董事会根据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制作、修改、报送本次发行的申报材料

,

并根据中国证监会审核部门的初审反

馈意见及发行审核委员会的审核意见

,

回复相关问题、修订和补充相关申请文件

;

3

、授权董事会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审核要求

,

或日后颁布或修订的国家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

或

相关市场条件变化情况

,

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条件变化情况等

,

对本次发行的方案及募集资金投向进行调整并继续办理

本次发行的新股事宜

(

但国家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行政规章或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股东大会重新表决的

事项除外

);

4

、授权公司董事会根据审议通过的本次发行方案、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批文、市场情况及公司的实际情况

,

全权负责制定和

实施本次发行的具体方案

,

包括但不限于确定本次发行的具体的发行时机、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发行方式、最终发行数量、发

行起止日期、具体申购办法、认购比例等具体事宜

;

5

、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资金额作适当调整

;

在不改变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前提下

,

根据有关管理部门要求和项

目进度的实际情况

,

在股东大会决议范围内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体安排进行调整

;

6

、在本次发行完成后

,

办理本次发行的股票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锁定及上交所上市的相

关事宜

;

7

、在本次发行完成后

,

根据实施情况

,

办理公司注册资本增加的验资程序、修订《公司章程》相应条款

,

并报请国家有关主管机

关登记、核准或备案事项

;

8

、在出现不可抗力或其它足以使本次发行难以实施、或者虽然可以实施但会给公司带来不利后果之情形时

,

可酌情决定延

期或终止实施本次发行计划

;

9

、办理与本次发行有关的其它一切事项

;

本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表决结果

: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二十二

)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回报措施的议案》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

(

国办发

[2013]110

号

)

的要求和《关于

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2015]31

号

)

的规定

,

为保障中

小投资者利益

,

公司董事会就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对即期回报摊薄的影响进行了审慎分析并提出了应对措施

,

公司董事会编

制了《关于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收益风险的提示性公告》。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填补

措施作出了相关承诺。

表决结果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二十三

)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暂不召开股东大会审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的议案》

鉴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尚有部分工作未完成

,

暂时无法确定股东大会召开时间

,

公司董事会决定暂不召开股东大

会审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

,

待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工作完成后再行召开股东大会

,

并同意授权董事长根

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具体事项进展

,

另行确定股东大会召开的日期。

表决结果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二十四

)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

山东华联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二十五

)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

山东华联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二十六

)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

山东华联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二十七

)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

山东华联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

>

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二十八

)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

山东华联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公司董事会提议

2015

年度不分配现金红利

,

也不实施送股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表决结果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二十九

)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

山东华联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三十

)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

山东华联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三十一

)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

山东华联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

的议案》

公司依据《公司法》、《证券法》以及上交所《关于做好上市公司

2015

年度报告工作的通知》、《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报告编

制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

,

结合公司

2015

年度履行社会责任的实践

,

按照真实、客观、透明的原则编制了《山东华联矿业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表决结果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三十二

)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经营范围及股票简称的议案》

根据公司战略部署

,

为充分体现公司发展战略目标

,

推动企业转型升级

,

适应产业结构调整发展的要求

,

进一步提升公司形

象

,

公司拟将中文名称由山东华联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广泽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具体以工商核准登记为准

),

公司

的股票简称将由华联矿业变更为广泽股份

(

公司简称以上交所审核同意为准

),

公司英文名称将做相应修改。

同时为更好地落实公司发展规划

,

根据公司的实际业务需要

,

公司拟将经营范围由“矿石销售

(

不含国家限制经营的产品

);

货物进出口

;

矿山设备及配件的销售

;

矿业开发及管理咨询

;

矿业技术服务

;

对矿山、资源类企业进行投资、管理。

(

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变更为“乳制品生产技术研发

,

乳制品生产及销售

,

食品贸易

,

利用自有资金对外

投资”。

表决结果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三十三

)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提名吕厚军、白丽君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SWARTELE THOMAS MICHAEL

、林惠鹏于

2016

年

4

月

23

日向公司董事会提交了辞职

报告。根据《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SWARTELE THOMAS

MICHAEL

、林惠鹏辞去公司董事职务后未导致公司董事人数低于最低法定要求

,SWARTELE THOMAS MICHAEL

、林惠鹏辞

去董事职务的申请自辞职报告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经持有公司

18.03%

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柴琇推荐

,

现提名吕厚军先生、白丽君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

人

(

简历见附件

)

。任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已对上述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审查并发表了同意提名审查意见

,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

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附件

: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吕厚军先生

,1963

年出生

,

中国国籍

,

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

博士学历。现任金浦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裁

,

曾任无锡建

升期货经纪有限公司、江苏新思达投资管理顾问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建设银行苏州分行行长助理、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

国际业务部副总经理、海通证券有限公司投资银行总部总经理助理、海通证券有限公司国际业务部副总经理以及海富产业投

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裁等。

白丽君女士

,1964

年出生

,

中国国籍

,

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

大专学历

,

高级经济师。现任山东华联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财务

总监

,

曾任吉林省长春市造纸厂主管会计

,

吉林省中东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长

,

北康酿造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

广泽乳业副总经

理等。

(

三十四

)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2014

年修订

)

》、《上市公司章程指引

(2014

年修订

)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

-

上市公司现

金分红》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

同时考虑到公司拟更名、变更经营范围等事项

,

董事会拟对

《公司章程》部分条款进行了修订。

表决结果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三十五

)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关联董事祝成芳回避表决

,

由公司其他

6

名非关联董事审议表决。

表决结果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三十六

)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及提供担保的议案》

根据公司战略发展规划及资金周转需要

,

公司及子公司华联股份、上海芝然乳品科技有限公司、妙可蓝多

(

天津

)

食品科技

有限公司、吉林省广泽乳品科技有限公司拟向金融机构申请总额不超过

6.5

亿元人民币的授信额度

(

其中华联股份计划申请

2.5

亿元

,

上海芝然乳品科技有限公司计划申请

2

亿元

,

妙可蓝多

(

天津

)

食品科技有限公司计划申请

1

亿元

,

吉林省广泽乳品科技有限

公司计划申请

1

亿元

)

。上述授信额度主要用于生产经营、项目建设及投资等业务。该授信额度并非公司实际融资金额

,

实际融

资额视公司生产经营需求确定

,

并在授信额度内以金融机构与公司实际发生的融资额为准。根据银行的有关要求

,

公司及子公

司将以自有资产用于办理申请授信的抵押担保等相关手续。

董事会拟授权管理层办理签署协议

(

包括但不限于授信、贷款合同、抵押担保合同等

)

等有关事宜。

表决结果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三十七

)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具有财政部和中国证监会批准的证券业务资格

,

系公司

2015

年度审计机构。受聘期间

,

该所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执业标准

,

勤勉尽责地履行义务、客观公正地发表意见

,

顺利完成了

2015

年度审计工作。鉴于此

,

为

保证审计工作的连续性

,

现提议续聘该所为公司

2016

年度审计机构。

表决结果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三十八

)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计提大额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关于该事项的具体内容请见登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

sse.com.cn)

上的《关于计提大额减值准备的公告》。

表决结果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三十九

)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并对前期财务报表相关数据进行追溯调整的议案》

表决结果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四十

)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

2016

年

5

月

17

日召开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

关于该事项的具体内容请见登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

sse.com.cn)

上的《关于召开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山东华联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25日

证券代码:600882� � � �证券简称:华联矿业 公告编号:临2016-023

山东华联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监事会全体监事出席。

●

本次监事会无监事对会议审议议案投反对或弃权票情形。

●

本次监事会审议议案全部获得通过。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东华联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

)

已通过书面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监事会会议通知和材

料。会议于

2016

年

4

月

24

日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3

人

,

实际出席监事

3

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任松

先生主持。会议召集召开程序及审议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以下简称“《公司法》”

)

和《山东华联矿业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

(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

等有关规定

,

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

一

)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下称“《证券法》”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下称“《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

对照上

市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条件

,

监事会经过对公司自身的实际情况及相关事项进行充分论证

,

认为公司符合重大资产重组

的要求及各项条件。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二

)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议案》

一

)

本次重组的方式、交易标的和交易对方

公司拟以合法持有的山东华联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

下称“华联股份”

)421,322,000

股股份和沂源县源成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

下称“源成咨询”

)100%

股权

(

合称为“置出资产”

)

与吉林省乳业集团有限公司

(

下称“吉乳集团”

)

所持有的广泽乳业有限公

司

(

下称“广泽乳业”

)100%

股权和吉林市广泽乳品有限公司

(

下称“吉林乳品”

)100%

股权

(

合称为“置入资产”

)

等值部分进行置

换

,

置出资产作价超过置入资产作价的部分

,

由吉乳集团以现金方式向公司补足

(

下称“本次交易”或“本次重组”

)

。因此

,

本次重

组的标的资产为华联股份

421,322,000

股股份、源成咨询

100%

股权、广泽乳业

100%

股权和吉林乳品

100%

股权

,

交易对方为吉乳

集团。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二

)

交易价格、定价依据及价款支付

本次交易以

2015

年

12

月

31

日为审计、评估基准日对置出资产及置入资产进行审计、评估

,

并以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资产评

估机构分别出具的置出资产及置入资产评估报告所确定的置出资产及置入资产的评估价值为基础

,

由公司与交易对方共同协

商确定本次交易中置出资产及置入资产的交易价格。

经预估

,

置出资产在评估基准日的预估值约为

11

亿元至

12

亿元

,

置入资产在评估基准日的预估值为

81,362.16

万元。标的资

产的最终评估值将根据相应的资产评估报告确定

,

交易价格在资产评估报告正式出具后由交易双方根据评估结果协商确定。

公司以所持有的置出资产与吉乳集团持有的置入资产等值部分进行置换

,

置出资产作价超过置入资产作价的部分

,

由吉

乳集团以现金方式向公司补足。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三

)

过渡期安排

自审计、评估基准日

(

不包括基准日当日

)

起至置出

/

置入资产交割基准日

(

包括交割基准日当日

)

止之期间为过渡期。

过渡期内

,

置出资产运营所产生的盈利或亏损及因任何原因造成的净资产变动

,

均由吉乳集团享有或承担

,

置出资产于过

渡期内的期间损益及净资产变化情况不影响置出资产的交易价格。

过渡期内

,

置入资产运营所产生的盈利或因其他原因增加的净资产

,

由公司享有

;

产生的亏损或因其他原因减少的净资产

,

由吉乳集团承担

,

并由吉乳集团以现金方式就亏损部分或净资产减少的部分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广泽乳业及吉林乳品于过渡期内的损益及净资产变动情况

,

由上市公司及吉乳集团共同认可的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的

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确认的数值为准。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四

)

相关资产办理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和违约责任

若交易双方或任何一方未履行或未适当、充分履行《重大资产置换协议》项下的各自的义务、责任、陈述、承诺或保证的行

为或事件

(

因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

或上海证券交易所

(

以下简称“上交所”

)

等证券监督管理机构

反对实施本次重大资产置换方案导致的除外

),

除另有约定外

,

违约方应赔偿因违约行为给守约方造成的全部损失。

本次重组完成后

,

广泽乳业及吉林乳品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华联股份及源成咨询将成为吉乳集团的子公司

,

该等公

司的独立法人地位未发生变化

,

其员工的劳动关系将不发生变化。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五

)

决议的有效期

本决议的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三

)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本次重组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次交易的方案为公司以合法持有的置出资产与吉乳集团合法持有的置入资产等值部分进行置换

,

置出资产作价超过置

入资产作价的部分

,

由吉乳集团以现金方式向公司补足。交易对方吉乳集团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柴琇控制的企业

,

与公司存在关

联关系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四

)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符合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经对本次交易方案进行充分论证和审慎分析

,

监事会认为本次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四条规定

,

具体分析如下

:

1

、标的资产涉及立项、环保、行业准入、用地、规划、建设施工等有关报批事项的批复情况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置入资产为广泽乳业

100%

的股权和吉林乳品

100%

的股权

,

置出资产为华联股份

421,322,000

股股份

和源成咨询

100%

的股权。标的资产均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或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

,

不涉及立项、环保、行业准入、用地、规

划、建设施工等有关报批事项的批复情况。

截至目前

,

广泽乳业、吉林乳品相关业务涉及的立项、环保、行业准入、用地、规划、施工建设等有关报批事项

,

已经按照相

关进度取得相应的许可证书和有关部门的批准文件。

2

、本次交易行为涉及有关报批事项的

,

应当在重组预案和报告书中详细披露已向有关主管部门报批的进展情况和尚需呈

报批准的程序

,

并对可能无法获得批准的风险做出特别提示

本次重组尚需多项条件满足后方可完成

,

包括但不限于本次重组所涉及的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等工作完成后上市公司

再次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重组报告书草案及相关议案、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方案。上述报批事项已在重

组预案中进行了详细披露

,

并已对能否获得批准以及获得批准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作出了重大风险提示。

3

、本次重组之交易对方已经合法拥有广泽乳业及吉林乳品股权的完整权利

,

不存在限制或者禁止转让的情形

;

广泽乳业

及吉林乳品不存在出资不实或者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况

;

本次重组完成后

,

广泽乳业及吉林乳品将成为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

4

、广泽乳业及吉林乳品均拥有生产经营所需的完整资产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资产的完整性

,

有利于

上市公司在人员、资产、财务、机构、业务等方面保持独立。

5

、本次重组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资产质量、改善财务状况、增强持续盈利能力

,

有利于上市公司增强抗风险能力

,

有利于

上市公司避免同业竞争、规范关联交易、增强独立性。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五

)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

山东华联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预案

>

及其摘要的议案》

就本次重组事项

,

公司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法律法规编制了《山东华联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

易预案》及其摘要。该预案涉及本次交易的概况、公司基本情况、交易对方基本情况、拟置出资产基本情况、拟置入资产基本情

况、拟置入资产的业务与技术、标的资产预估作价及定价公允性、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风险因素以及其他重要事项等内容。

待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审计、评估工作完成后

,

公司将编制《山东华联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报告

书

(

草案

)

》等相关文件

,

并提交监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六

)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

重大资产置换协议

>

的议案》

就本次重组事宜

,

公司拟与吉乳集团签署附条件生效的《重大资产置换协议》

,

该协议对本次交易的方案、本次交易的定价

依据及交易价格、资产交割、过渡期安排、目标公司的债权债务安排、人员安排、盈利预测承诺及补偿、本次交易的相关税费及

承担、陈述与保证、保密条款、协议的成立与生效、不可抗力、违约责任、协议的变更与解除、法律适用和争议解决、通知及送

达、其它等事项作了约定。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七

)

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

的议案》

就本次重组事宜

,

公司拟与吉乳集团签署附条件生效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

该协议对吉乳集团就广泽乳业于业绩承诺

期内的业绩承诺、未达到业绩承诺金额时的补偿方式等事项作了约定。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八

)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公司董事会认真对照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要求

,

对公司实际情况进行逐项核

查论证后

,

认为公司具备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各项条件

,

具体如下

:

1

、公司不存在下列不得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情形

,

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

:

(1)

本次发行申请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2)

公司的权益被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严重损害且尚未消除

;

(3)

公司及其附属公司违规对外提供担保且尚未解除

;

(4)

公司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过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

,

或者最近十二个月内受到过证券交易

所公开谴责

;

(5)

公司或其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因涉嫌犯罪正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正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

(6)

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报表被注册会计师出具保留意见、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7)

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其他情形。

2

、根据本次提交监事会审议的《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

,

符合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和第三十八规定的下列条件

:

(1)

本次发行的特定对象范围符合《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规定

,

并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2)

本次发行对象不超过十名

(

本次发行对象不含境外战略投资者

);

(3)

本次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百分之九十

;

(4)

本次发行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

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认购的股份

,

三十六个

月内不得转让

;

(5)

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3

、根据本次提交监事会审议的《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以及本次发行方案

,

本次发行的股

票募集资金的数额和使用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十条规定的下列条件

:

(1)

募集资金数额不超过项目需要量

;

(2)

募集资金用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有关环境保护、土地管理等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

(3)

本次募集资金使用项目不得为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借予他人、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

,

不得直

接或间接投资于以买卖有价证券为主要业务的公司

;

(4)

投资项目实施后

,

不会与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产生同业竞争或影响公司生产经营的独立性

;

(5)

建立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制度

,

募集资金必须存放于公司董事会决定的专项账户。

4

、根据本次提交监事会审议的《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

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

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质量、改善财务状况、增强持续盈利能力

,

符合《上市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第二条的规定。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九

)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

,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具体方案如下

:

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股票

,

面值为

1.00

元

/

股。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2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取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

,

在获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发行核准文件的有效期内选择适当时机实

施。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3

、发行数量和募集资金总额

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不超过

217,629,542

股

(

含

217,629,542

股

),

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71,056.82

万元。最终发行数量以中国证

监会核准的发行数量为准。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有派息、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

,

本次发行的股份发行数量将按

照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相关规则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4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对象为包括公司控股股东柴琇及内蒙古蒙牛乳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

下称“内蒙蒙牛”

)

在内

的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

(

以下合称“认购方”

),

所有认购方均以现金方式

,

以相同价格认购本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具

体认购情况如下

:

序号 认购方 认购金额（万元） 认购数量（股） 认购比例

８．

柴琇

８５

，

０５６．８２ １０８

，

２１４

，

７８４ ４９．７２％

９．

樊祥杰

２２

，

０００ ２７

，

９８９

，

８２２ １２．８６％

１０．

马伯乐

２２

，

０００ ２７

，

９８９

，

８２２ １２．８６％

１１．

于航

２２

，

０００ ２７

，

９８９

，

８２２ １２．８６％

１２．

李伟

５

，

０００ ６

，

３６１

，

３２３ ２．９２％

１３．

内蒙蒙牛

１０

，

０００ １２

，

７２２

，

６４６ ５．８５％

１４．

久泰蓝山（苏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 ６

，

３６１

，

３２３ ２．９２％

合计

１７１

，

０５６．８２ ２１７

，

６２９

，

５４２ １００％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5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2016

年

4

月

25

日

)

。本次发行价格以不低于定价基准

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90%(

即

7.86

元

/

股

)

为原则

,

计算公式如下

: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

司股票交易总量。

根据公司与认购方的友好协商

,

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7.86

元

/

股。

若本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

,

应对发行底价进行除权

除息处理。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6

、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限售期为

36

个月

,

限售期自股票发行上市之日起算。限售期满后

,

按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有关规

定执行。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7

、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票将在上交所上市交易。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8

、募集资金金额及投资项目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71,056.82

万元

(

含发行费用

),

募集资金全部投入以下项目

:

单位

:

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额

１

广泽乳业有限公司乳品加工中心改扩建项目

３０

，

０３０．００ ２４

，

７３６．００

２

吉林市广泽乳品有限公司恢复乳品加工建设项目—奶酪加工建设

项目

６３

，

９７５．１６ ５８

，

９７５．１６

３

妙可蓝多（天津）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３５

，

５４７．８７ ３５

，

５４７．８７

４

上海芝然乳品科技有限公司改建项目

６１

，

５９７．７９ ５１

，

７９７．７９

合计

１９１

，

１５０．８２ １７１

，

０５６．８２

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

(

扣除发行费用后

)

不能满足项目投资需要的部分将由公司自有资金或其他融资方式解决。在本次

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

,

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

,

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予以置换。

在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范围内

,

公司董事会可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

,

按照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对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

投入金额进行适当调整。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9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本次发行的决议的有效期为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发行议案之日起

12

个月。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10

、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在本次发行完成后

,

为兼顾新老股东的利益

,

由公司新老股东共享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的未分配利润。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十

)

审议通过了《关于

<

山东华联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十一

)

审议通过了《关于

<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

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编制的《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内容真实准确

,

对未来预测审慎合理

,

同

意将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十二

)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公司本次拟向包括柴琇、内蒙蒙牛在内的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

,

柴琇系公司控股股东

,

内蒙蒙牛总裁孙

伊萍系公司董事

,

均属于公司关联方。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涉及关

联交易。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十三

)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股份认购方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

同意公司与认购方就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事项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该等协议内容合理

公允

,

不会侵害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十四

)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2016

年

-2018

年

)

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

公司董事会编制的《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2016

年

-2018

年

)

的议案》真实合理

,

综合考虑公司发展

战略、所处的竞争环境、行业发展趋势、企业盈利能力、股东回报、社会资金成本以及外部融资环境等各项因素

,

有助于维护广

大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十五

)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回报措施的议案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

(

国办发

[2013]110

号

)

的要求和《关于

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2015]31

号

)

的规定

,

为保障中

小投资者利益

,

公司董事会编制了《关于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收益风险的提示性公告》。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施作出了相关承诺。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十六

)

审议通过了《关于

<

山东华联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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